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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6月 22日， 经江西省司法厅同意， 成立于
1982年 4月 3日的原万载县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处）
改制成立新的合伙所，更名为江西康乐律师事务所。

该所现有执业律师 10名，实习律师 1名,辅助工作
人员 1名，在执业律师中大部分具有法学本科以上学历。
所内设立律师业务专业部门， 各类案件可由专业部门的
专业律师受理。

敬法达康，精诚为乐。该所成立 30多年来，全所律师
严格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办案，严格
遵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确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受到当事人的好评，多次受到省、市、县司法主管部
门的表彰。

江西康乐律师事务所敬法达康精诚为乐

【案情简介】
2012年 7月 2日， 对于家住万载县黄茅镇兴

源村岗上组的黄某平、吴某华夫妇来说，那是一个
让他们撕心裂肺、 终生难忘的日子， 因为年过半
百， 夫妻双残的他们在那一天永远地失去了年仅
15岁多的儿子黄某。

当日，黄某平、吴某华夫妇的儿子黄某和同村
伙伴李某龙、黄某旺、黄某春、李某五人，一起来到
黄茅镇光明村的三一八水库游泳， 因载人的小船
翻覆，导致黄某溺水身亡。

事发后，除李某赔偿 18000元外，未有人愿意
为此承担责任。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黄某平、吴
某华夫妇只好找到万载县法律援助中心， 请求法
律援助。 万载县法律援助中心在初步了解案情后，
当即受理了该案，启动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指
派江西康乐律师事务所刘剑伟、 朱爱生两位律师
具体承办此案。

接受该案后，刘剑伟、朱爱生立即开展一系列援助
工作。
首先，调查收集证据，掌握案件详情。 援助律师驱车

100多公里， 到三一八水库实地查看现场， 拍照固定证
据，先后到黄茅初中、黄茅派出所、黄茅镇政府、万载县
水务局等单位调查取证。

经过律师的不懈努力， 案件的事实基本查清：2012
年 7月 2日上午，李某龙（1999年 12月 9日出生，就读
于万载县黄茅初中兴源小学六年级），黄某旺（1999年
2月 9日出生， 就读于万载县黄茅兴源小学五年级）、黄
某（1996年 11月 13日出生，生前就读于万载县黄茅初
中二年级）三人相约下午前往三一八水库游泳。下午，三
人到达三一八水库并在浅水区游泳。

不久，黄某春（1998年 8月 25日出生，就读于万载
县黄茅初中一年级） 到来并与前三人一同在浅水区游
泳。 后来，李某（1990年 9月 29日出生，务工，李某龙
兄）亦到达三一八水库（李某龙电话告知），见大坝下
岸边有一艘没有采取特殊防护措施的小木船（系水库
承包者张某生水面养殖之用）， 便将小木船划到李某
龙、黄某旺、黄某、黄某春四人附近，四人上船，随后小木
船向深水区划行。在此过程中，李某摇晃小木船，加之载
荷过大以及起风等原因，小木船进水，行进一段距离后，
小木船翻覆，五人全部落水。 李某翻转小木船并救助李
某龙、黄某旺、黄某春三人上船，唯不见黄某。 后搜救未
果，于第二天找到黄某尸体。 2012年 7月 6日，在某村
村民委员会有关人员主持下，黄某亲属与李某达成由李

某一次性赔偿两原告 18000元的调处协议（该调处协
议两原告未签名）。 同时查明，溺亡黄某的三一八水库
属小（1）型水库，产权单位（业主）为万载县某镇人民
政府。 2012年，某镇政府承包给张某生从事水面养殖。
后来，李某向黄某父母支付了 18000元。 某镇政府及水
库承包者张某生因自认为在黄某溺水身亡事件中无责
任而拒绝任何赔偿。

接下来，两位法援律师着手起诉。要起诉，就必须先
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被告的确定，二是起诉金额的确定。
两位律师通过仔细分析案情、捋顺法律关系、寻找法律
依据，在征得受援人的同意下，最后确定把同去游泳的
唯一成年人李某、水库产权人某镇人民政府、水库承包
者张某生列为被告。 根据受援人负有监护不力的责任，
李某对死者没有尽到相应的阻止和救助义务，产权人某
镇人民政府、水库承包者张某生负有水库的安全管理责
任，最后确定诉求三被告承担 60%的责任。

随后，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三被告各自提出了自己
在此次事故中无责任，不负责赔偿的辩解理由。 受援律
师根据庭前掌握的大量事实和证据， 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发表了翔实、有力的代理意见：

被告李某是同行五人中唯一成年人，首先，知悉四
名未成年人结伴到水库游泳后， 不但没有加以制止，反
而主动加入；其次，主动划行小木船并且装载其余四名
未成年人；再次，在小木船于深水区划行过程中摇晃小
木船，是导致小木船发生翻覆的直接原因之一；最后，在
小木船发生翻覆后， 对死者没有尽到相应的救助义务。

可见， 被告李某在事故发生过程中不但在主观上
具有过错， 而且其过错与黄某的溺水身亡之间具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李某应对黄
某的溺水身亡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协议，因两原
告并未在调处协议上签名，所以不发生法律效力。

被告张某生，作为水库的承包者，对自用小木
船负有安全管理义务。但是，被告张某生不但没有
设立安全警示标志，提示不得进入水库游泳，而且
对水库水面日常巡查力度不够， 对水库里的小船
未进行安全加锁， 致使被告李某可以随意划行小
木船。 张某生的行为违反了《小型水库安全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因此，其应对黄某的
溺水身亡承担相应责任。

被告某镇人民政府，作为三一八水库产权单
位，虽然把水库承包给了张某生，但是根据《小型
水库安全管理办法》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规
定， 其是落实本水库安全行政管理的责任人，负

有水库的安全管理责任， 包括明确水库管理单位或管
护人员、制定并落实水库安全管理各项制度、督促水库
管理单位或管护人员履行职责等等， 承包后的三一八
水库的安全管理责任仍由某镇政府承担。 因此，被告某
镇人民政府应对被告张某生因黄某的溺水身亡承担连
带责任。

经过两次开庭， 万载县人民法院依法支持了两位援
助律师的代理意见。 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后作出了
如下判决：原告黄某平、吴某华因黄某死亡所受损失，由
两原告承担 40%、 被告李某承担 40%、 被告张某生承担
20%，被告某镇人民政府对被告张某生上述责任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至此，这桩生命权纠纷，在万载县法律援助中
心和援助律师的帮助下，实现了侵权三方赔偿的目的。
【案件点评】
本案是一起未成年人溺水死亡赔偿案。 案件有三个

特殊点：一是死亡者为未成年人，二是受援者为生活困
难的残疾人，三是责任者其一为当地镇政府。 受援人如
果得不到合理的物质赔偿和精神慰藉，将会引起无休止
的上访事件。 援助律师第一时间的介入，很好地引导了
受害人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来维护合法权益，避免了上
访事件的发生。 本案适格被告较多，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责任轻重比较难分，法律依据比较难找。 法援律师本着
认真的办案态度，凭借专业的法律技能，有效地化解了
社会矛盾，切实地维护了受害者家属的合法权益，取得
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水库无情”夺去少年性命
“法援有爱”侵权三方赔偿

●经典案例●


